
 

1 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现就公司 2018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18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情况 

2018 年，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会议 17次，对公司上市发行、发债融资、关联

交易、财务管理、风控合规管理、董事候选人提名、董事长选举及高管人员变动

等重大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共审议并通过议案 56 项；召集年度股东大会 1 次、临

时股东大会 3次，累计向股东大会提交议案 12项。 

董事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累计召开会议 19 次，对公司财务管理、风控合

规管理、董事候选人提名、高管人员选聘及制度建设等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共审议

并通过议案 38 项。其中，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 2 次，审议并通过议案 2

项；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 9 次，审议并通过议案 22 项；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

召开会议 4次，审议并通过议案 5项；风险控制与合规委员会召开会议 4次，审

议并通过议案 9项。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已于 2018年 3月 31日届满，为确保公司上市工作推

进期间董事会工作顺利进行，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也

相应顺延。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将按照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继续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。 

2018 年，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忠实、勤勉地履行了职责和义务。公司董事按照规定出席董事会和相关专门委员

会会议，认真审议各项议题，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；在董事会闭会期间，

认真阅读公司提供的各类文件、报告，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。全体董事

充分理解并积极配合公司相关工作需要，最大限度地为公司上市事项简化程序、

加紧处理，确保公司如期完成了各类材料的上报工作，保障公司顺利实现上市发

行。公司董事积极出席了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，及时、高效地对公司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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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及未来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了研究、审议。各位董事以其丰富的境内外资本

市场运作经验及多年累积的公司治理经验，结合公司现实情况，在公司发行上市、

业务拓展、投融资管理、制度建设、人员选聘、薪酬绩效、关联交易、内控体系、

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、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，

发表了大量的专业见解，为董事会专业化、科学化决策起到重要作用，有力促进

了公司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，切实维护了股东权益。 

公司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均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相应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，

认真履行职责，发挥专业优势，为提升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供了有力

支持。公司独立董事积极出席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会议，深入了解公司经营情

况，充分发挥专业所长，坚持独立、客观发表意见，认真审议各项议案，确保在

研究和审议重大事项时能够有效地做出独立判断和决策。 

2018 年，公司董事严格遵守其公开作出的承诺，忠实、诚信、勤勉地履行

了董事职责，未发生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二、2018 年度董事薪酬情况 

公司专职董事长和独立董事在公司领取薪酬。其中，专职董事长薪酬按照其

所在岗位对应的薪酬标准执行，独立董事薪酬根据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的《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》确定，标准为每人每年税前人民币

150,000 元。其余董事未在公司领取薪酬。具体薪酬情况详见公司 2018年年度

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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